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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苏州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硕士、博士
学位科研成果规定》的通知

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

适应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工作，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健全学位授
予标准和分类评价机制，根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20〕
19号）、《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国科发
监〔2020〕37号）、《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
干意见》（教科技〔2020〕2号）等上级文件精神，现组织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
评定分委员会对《苏州大学关于研究生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科研成果的规定》（苏大
学位〔2017〕10号）的附件1和附件2，根据学科的具体情况和发展需要对原有申请学
位科研成果指标进行修订。具体要求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
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以“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工作主
线推进修订工作。营造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提升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
力与学术水平，提高我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二、修订原则和要求

1. 导向性原则

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指标的修订，要有利于激励研究生开展创新性研究，要有利于
提高学位授予质量，要有利于提升学科水平，推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2. 分类评价原则

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指标要求由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所在
学科不同特点分类制定。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修订时要根据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不同，提出差异化科研成果要求；针对博士研究生入学形式
（直博、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和学习年限不同，根据学科特点可适当提出差异化科
研成果要求。

3. 多元化评价原则

（1）为体现鼓励交叉、鼓励原创性和标志性科研成果的要求，各学位评定分委员
在2017版科研成果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学科需要提出更高且切实可行、多元化的申请
学位科研成果要求。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呈现形式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专
著、教材、专利、获奖、标准、文艺创作等。

（2）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根据所在学科需求，制定高质量科研成果目录，科学
评价各类科研成果权重及等级。

（3）申请学位科研成果的统计时限为攻读相应学位期间，以苏州大学为第一署名
单位，学位申请人原则上应为第一作者（完成人），如是共同第一作者（非物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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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需对相关成果提出更高要求；申请学位科研成果在学位论文中要完整体现。

4. 与时俱进原则

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指标，应体现前瞻性和现实性，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要密切跟
踪国内外研究生教育发展动态，汲取先进高校的成功经验，激励学术创新，防止学术
失范。

三、修订程序

1. 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指标要涵盖2017年以来新增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2. 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广泛调研，征求广大学生、导师意见，形成明确的修
订意见，并经院(部、所、中心）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党政联席会审核通
过。

3. 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将本单位审核通过的申请学位科研成果修订意见和具体
方案（及目录）Word版和PDF版报研究生院审核，示例请见附件1。

4. 考虑到不同单位进度差异化，为了高效推进此项工作，按照学校要求，此次修
订采用分批次审核方式。各单位需在每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前30天将本单位审核
通过的修订意见报研究生院。研究生院按照流程要求，汇总提交校学术委员会审核、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5.原则上在2024年3月1日前，各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均应完成修订工作。

未尽事宜，请与研究生院学位管理办公室联系，联系电话：65221290、
65112546。

特此通知。

附件1 申请学位科研成果方案（示例）.docx  65.17K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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